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呂主席： 
 
  行政長官較早時曾表示會在策略發展委員會討論香港的政制發展，包括普選時

間表、路線圖及普選的方法等議題，而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於去年 12月 28日至 30

日所做的調查，亦顯示仍有近六成（59.7%）受訪者認為應於 2012年前實行雙普選，民

主黨希望立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可以就香港未來走向民主普選的政治體制作出討論。 
就此，本人謹附上民主黨提出的普選建議方案，供委員會討論時作參考之用。

謝謝。 

順祝 

工作愉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民主黨立法會議員楊森 

二零零六年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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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對普選方案的建議 

一.  前言 

多年以來，香港的民意調查亦顯示，有六成多港人要求盡快普

選行政長官及全體立法會議員（  “雙普選＂）。回歸後，港人的民

主訴求越趨強烈，在零三及零四年的七一大遊行，就有超過五十萬

市民上街，爭取包括零七 /零八雙普選的訴求。零五年的一二四大

遊行，有廿五萬市民上街遊行，提出一致的訴求，要有普選時間表。 

 香港要向前走，必須均衡地發展，發展經濟之餘，也需同時處

理市民在政治上的訴求。一個成熟、文明的現代社會，必須有一套

可以體現公民權利的憲制架構配合。設立民主政制，正是透過公

平、公開及公正的選舉制度，讓市民有平等的權利，選出行政長官

及所有立法會議員，藉以建立一個政府向市民問責的政治體制。這

才是社會穩定發展之來源。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第六十八條亦訂明，行政長官和立法

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行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

而規定，最終達普選產生的目標。  

於二零零七年，根據《基本法》，原來是可以落實普選行政長官

及全體立法會議員，但全國人大常委會於零四年四月通過決議單方面

否決零七 /零八雙普選，令我們最早要等到二零一二年才有機會落實
雙普選。由九七至一二，將是十五年的光景，即佔回歸後五十年的十

分之三，而由現在至二零一二年，亦有七年時間，以這麼長的時間去

落實普選，相信很難說是一步到位吧！  

從現在到二零一二年，香港可透過本地立法，先擴大現有選舉

制度的民主成份，亦同步探討就 2012 年的普選方案。  

就擴大現有選舉制度的民主成份方面，民主黨提出：  
1 .  擴大選委會的選民基礎，可容許政黨成員出任行政長
官，及行政長官選舉設信任投票機制等；  

2 .  取消區議會委任及當然議席，以及增加區議會職權等；  
3 .  將立法會功能界別的公司票 /團體票改為個人票等方法。  

就未來的普選方案，民主黨建議行政長官選舉由立法會作為提

名委員會，另由一人一票選出行政長官，而立法會則採用單議席單

票制的地方分區選舉及比例代表制的地方全港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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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民主黨的政制方案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公布其第五號報告，提出政府建議的政改方

案。然而，香港的主流民意很清晰，要求盡快普選特首及全體立法

會議員；香港的民主進程只能往前走，就算不能往前走，也絶不能

再往後退或是走分岔路，一邊增加地方直選議席，一邊增加功能界

別，朝兩院制邁進。  

就行政長官產生辦法而言，政府提出增加選委會委員人數至一

千六百人，根本與普選目標相距甚遠。選委會已是八百人的小圈子

選舉，只增加數百名委員而沒增加其廣泛代表性，根本就沒有增加

民主成份，不單不是朝民主普選方向走，相反是鞏固小圈子選舉制

度。  

立會組成提名委員會   一人一票普選行政長官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訂明：「行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

別行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

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因

此，我們需要研究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方法。  

民主黨建議由立法會議員組成提名委員會，負責提名行政長官

候選人，再由市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我們並建議只需要五名立法

會議員便可提名行政長官候選人，每位立法會議員只可提名一位候

選人，因此候選人數最多為十二人。一個「門檻」較低的提名方法，

可容許更多社會人士有機會參與競選行政長官。  

 讓立法會議員負責提名工作，優點是立法會議員既有一定的代表

性，可在某程度上代表市民的意願。其次，這可改善行政與立法關係，

藉着行政長官候選人須得到立法會議員提名，確保行政長官候選人在

提出選舉承諾時須顧及立法會議員的意願。  

在未落實普選行政長官之前，若行政長官由選委會選出，選委

會的組成也必須朝民主普選方向走，使行政長官由一個具廣泛代表

性的選委會選出。目前，選委會內有部分立法會議員是由普選產

生，其他委員亦可逐步擴展至由普選或由有關界別內一人一票選出

產生，增加民主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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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混合模式   一人兩票普選全體立法會議員  

就立法會產生辦法而言，現時立法會只有一半由直選產生，另一

半由功能組別產生，令部分選民有多過一票，違反普及而平等選舉的

原則。上述的組成方法，加上分組點票的安排，令現時的立法會代表

性不足，市民的意見往往在立法會被扭曲。  

若只按這比例增加議席，是原地踏步、回到一半普選一半功能

的起點上，豈不是增加了  “取消功能走向普選 ”的障礙？  

民主的立法會是全體立法會議員在單議席單票制下由普選產

生，但為了顧及均衡參與，包括工商界、專業人士，以至弱勢社群

等均有機會在普選制度下當選和參政，民主黨建議可考慮一個混合

單議席單票制及比例代表制的選舉模式，由市民一人兩票選出全體

立法會議員。  

在這模式下，立法會全體議席平均分為兩組，第一組是單議席

單票制，全港按人口比例基於議席數目劃分為若干個選區，以單議

席單票制選出議員；第二組是比例代表制，全港為一個大選區，以

比例代表制選出立法會半數議員。即是說，每名選民有兩票選出立

法會議員。  

這模式之優點是能確保均衡參與，例如工商界、專業人士、弱勢

社群均有機會參與名單制選舉，而且有機會當選。  

一方面，比例代表制本身的選舉設計方式是對獨立人士或組織

規模較細的政黨、工商界、專業人士，以至弱勢社群等有利；另一

方面，由於每位選民均有兩票，可體現普及而平等選舉的原則，而選

民亦可分別在單議席單票制及比例代表制之下，支持不同的政黨或組

織規模較細或獨立的候選人或候選名單，因而增加獨立人士或組織

規模較細的政黨、工商界、專業人士，以至弱勢社群獲當選的機會。  

在未落實普選全體立法會議員之前，若立法會仍由地方普選和

功能組別組成，地方普選和功能組別的產生辦法亦應朝民主方向

走；地方普選可改為單議席單票制，功能組別則取消公司團體票，

改為個人票。  

  

 

民主黨 

二零零六年一月 


